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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

为促进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培育发展九大海洋产业，

做大做强“蓝色板块”，按照省海洋产业行动方案有关要求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以下政策措施：

一、加强海洋产业相关企业招引和培育

（一）对在盐新注册开办或迁入的海洋产业相关企业总部或

地区总部，经市有关部门认定后，根据营业收入规模、实缴注册

资本等，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工

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二）鼓励招引海洋产业项目，对新招引项目，由各地结合

招商引资政策兑现奖励。〔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

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管委会〕

（三）鼓励海洋产业相关企业做大做强，对列入年度重点工

业新增长点培育计划的企业，按年度新增实时开票销售达到 3 亿

元、5 亿元、10 亿元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奖

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四）实施海洋产业倍增计划，对我市海洋营业收入亿元以

下的海洋产业规上企业，3 年内实现海洋营业收入倍增，经市有

关部门认定后，给予最高 20 万元奖励。海洋营业收入亿元以上

的，按照省政策兑现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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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动海洋产业发展壮大

（五）支持海洋产业相关企业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突破，

对首次获得省级认定的海工装备、海洋船舶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

品业首台（套）重大装备、关键部件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

元奖励。对年度设备投资额 500 万元以上企业技术装备改造项

目，按实际设备投资额的 7%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 500万元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六）支持船舶与海工装备新产品生产，对通过国际船级社

协会会员单位认证的船舶与海工装备相关产品，按照企业首次认

证费用的 50%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

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）

（七）支持航运服务企业发展，对我市新引进的航运服务企

业，实缴注册资本达 5000 万元的，按实际到账资金的 1%给予奖

励，最高奖励 500万元。对我市新引进的与航运相关的各类协会

组织、研究院所机构、交易服务机构、资格认证机构等航运功能

性机构，实缴注册资本达 500万元、300 万元和 100万元的，分

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、30 万元和 10 万元奖励。本条款申请奖励

的企业或机构应成立满 1 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八）支持发展远洋渔业，对我市新引进的拥有远洋渔船达

到 5000 总吨以上、具备远洋渔业资格的企业，给予 500 万元奖

励。支持发展海产品加工工船，对新建的海上加工工船，按照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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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价的 10%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 10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）

（九）丰富海洋文旅产品供给，支持开展海洋工业旅游和海

洋文化研学活动，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的海洋实验室、科

技馆、样品馆、生产车间等向社会开放，对文旅产品供给者给予

相应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广旅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十）支持海洋算力中心建设，统筹政府各类资金投入，灵

活运用专项债、贷款贴息、基金、企业债券、融资租赁等财政和

金融工具，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。在用电和用网方面给予支

持，保障优质网络服务和电力供给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

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大数据集团、市供电公司、盐城

电信公司、盐城移动公司、盐城联通公司、江苏有线盐城分公司）

三、推动海洋产业特色园区建设

（十一）支持海洋产业园区建设，对获评省级海洋产业特色

园区，所在地政府给予园区管委会 150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〔责

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盐南

高新区管委会〕

（十二）支持在省级以上开发区设立海洋产业园中园，经有

关部门批准，所在地政府给予园区管委会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〔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

盐南高新区管委会〕

四、强化海洋经济要素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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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设立 10亿元盐城黄海海洋经济产业基金，引导各类

社会资本增加对海洋产业投入，采取投资入股等多元化方式，推动

海洋产业项目做大做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黄海金控集团）

（十四）强化海洋重点项目保障，支持列入省、市重大项目

清单，加强用海用地保障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海洋产业相关企

业的金融支持，开发针对性的信贷产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盐城市分行、金

融监管总局盐城分局）

（十五）支持开展海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研发平台建

设，加快引进海洋产业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、优秀高校毕业生等各

类人才，经市有关部门认定，分别按我市“科技创新发展激励政

策”“黄海明珠人才计划意见”给予相应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委组织部、市科技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
政策有效期为 2024-2026 年，实施期间兼顾绩效导向，视年

度绩效评价结果进行适当调整。政策中海洋产业相关企业对照省

政策，原则上海洋产业营业收入占比达到 70%以上并经专家评审

认定。对符合本政策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其他扶

持政策规定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本政策奖励资金

原则上按财政体制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统筹安排、分级承担，获

得奖补的涉税费用由奖补方承担。各责任单位要在本政策印发之

日起 2 个月内，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和具体兑现流程，确保政策落

地见效。


	（十四）强化海洋重点项目保障，支持列入省、市重大项目清单，加强用海用地保障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海洋产

